
2021 年林业碳汇法律政策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1 年 11月 20日，“林业碳汇法律政策研讨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成功召

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碳中和研究院、浙

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作为承办，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英国)北京代表处、北京

环助律师事务所对会议的召开给予大务支持。本次研讨会聚焦林业碳汇法律政策，

共分三个单元，分别是“主题演讲”、“林业碳汇立法研究”、“林业碳汇实务研究”。 

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和嘉宾有：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教授、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徐华清主任、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背景代

表处首席代表龙迪（Dimitri de Boer）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

基地主任王灿发教授、浙江农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王成军教授、浙江农林

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鲁可荣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碳中和研究院执

行院长孔凡斌教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田丹宇博士、中

国政法大学李俊红博士、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杨朝霞教授、西北政法

大学经济法学院陈娟丽副教授、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王宏巍副教授、福建顺昌

法院环资庭张夏兰庭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国强律师、杭州市临

安区公证处陶靖主任、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施拥军教授、浙江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法学学科专业负责人张永亮教授、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姜双林教授、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高级实验师周宇峰、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莫张勤

博士、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陈真亮副教授、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李兴峰副教

授等。 

2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研讨会正式开始。开幕式由浙江农林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处处长王成军教授主持。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沈满洪教授在致辞中对各位

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从林业碳汇减排的重要作用、林业碳汇需要法律政

策保障以及目前研究供不应求三个方面对林业碳汇进行了阐述。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徐华清主任认为，本次会议从法律法规层面对于更好

的推进林业碳汇工作具有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此次会议是落实习总书记双碳目标

的一个具体的行为体现，同时对本次会议给予了厚望。克莱恩斯欧洲环境保护协



会北京代表处龙迪首席则表示林业保护，尤其是森林的保护已经形成了国际上的

一些共识，尤其是欧盟现阶段对森林的保护非常重视，并提出了林业碳汇研究应

该具有国际视角。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主任、教授王灿发教授首

先介绍了本次会议举办的由来以及本次会议选择主要议题的一个原因，并希望可

以通过此次会议来探讨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及其政策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林业

碳汇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可行建议。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沈满洪 

浙江农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成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徐华清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龙迪（Dimitri de Boer） 

20 日下午 14 时 40分，会议进入了第一单元“主题演讲”。本部分主持人为

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演讲嘉宾分别是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重点智库浙江省

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孔凡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办

公室田丹宇博士、杭州市临安公证处主任、二级公证员陶靖。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王灿发 

孔凡斌围绕森林碳中和使命与林业碳中和政策创新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

观点。首先，孔凡斌认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存在两条基本路径：一是通

过多种途径进行碳减排；二是增加碳汇。在增加碳汇方面，生物具备强大的固碳

潜力，进而提出森林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一环。其次，他立足于中国目前林

业碳汇政策和现实问题，指出中国林业碳中政策创新三个方向和需求：（一）市

场层面。通过构建中国省际的“京都市场”和激活森林碳汇交易自愿市场两种政

策来解决森林碳汇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与构建碳汇市场；（二）技术层面。要调

整和简化计量监测技术方法，以克服森林碳汇计量监测复杂困境的现实；（三）

法律层面。建立森林碳汇产权制并出台森林碳汇交易的法律法规为理顺森林碳汇

产权复杂关系与确认森林碳汇交易自愿市场产权的现实问题提供立法支持。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田丹宇 

田丹宇分享了关于碳汇的法律保障问题的研究成果。首先，田丹宇通过对《京

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公约的解读向大家介绍了关于碳汇的界定

和测量，同时基于当前国内碳汇政策来分析碳达峰碳中和“1+N”的政策体系。

其次，她重点的就森林碳汇、草原碳汇、湿地碳汇、海洋碳汇和冻土碳汇五类碳

汇向大家具体分析了关于每一类碳汇的政策、制度、实践、问题等内容。最后，

田丹宇提出，法律在 CCUS技术的推行方面大有可为，并以中美 CCUS历史合作为

例进一步地提出碳汇合作将成为国际合作的持续关注点。 

陶靖以数字公证助力碳标签的探索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陶靖从项

目背景的角度分析了当前数字化治理对于碳中和、碳达标的助力作用，并具体说

明当前临安区公证处依托“杭州市数信零跑公证综合服务平台“的数字公证技术，

探索建设碳中和先行示范区的发展方向。其次，他具体从公证公信力、涉外公证、

基层治理三个角度分析了数字公证在碳标签中的作用。同时，陶靖介绍了碳标签

数字公证服务参与工业产品碳标签和农特产品碳标签的具体环节。最后，他以竹

制品碳标签作为案例为大家分享碳标签数字公证服务的作用和帮助。 



 

杭州市临安区公证处主任 陶靖 

 

专家学者合影 

20 日下午 15 时 35分，会议进入了第二单元“林业碳汇立法研究”。该环节

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田丹宇博士主持，演讲嘉宾分别是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姜双林教授、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

朝霞教授、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陈娟丽副教授、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王宏

巍副教授。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田丹宇 

姜双林就 “REDD+MRV”的立法实践要点展开了阐述。首先，姜教授以域外

“REDD+MRV”的立法实践为例，对“REDD+MRV”中缔约方的义务进行了介绍。其

次，姜教授提出我国在落实“REDD+MRV”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重实体、轻程序”，

缺少对程序性法律规定的制定。其进一步提出我国应重视“REDD+MRV”中上位法

的制定，将技术评估数据和信息与国家标准相接轨。最后，姜教授对目前的立法

困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完善林业碳汇立法；第二，要建立健全的 REDD+MRV

结果技术评估的法律程序，从程序层面保障计划执行成果；第三，确保林业碳汇

计量与检测数据和信息的透明度、完整度和准确度。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姜双林 

杨朝霞就二氧化碳的法律性质及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杨朝

霞教授提出“生态产品属于典型的公物，可构建所有权、取得权、利用权三权并

立的公物权三元结构论”，并认为碳排放权属于利用权下的排用权。其进一步提

出了环境法学在研究碳排放权的相关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晓、事理不清、法理不

明、事理法理不同”的情况，对此需要注重方法论问题，要打通科学和法学的藩

篱，要建立“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方法论。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杨朝霞 



陈娟丽就碳中和愿景下公益林实施 REDD+机制的法律保障提出了四点见解。

第一，国际林业碳汇规则繁杂，而我国林业碳汇项目多样，两者时间存在着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交叠的现象。第二，我国在公益林管护上与 REDD+机制能较好地

契合，两者的目标均是追求森林资源的生态保护。第三，公益林实施 REDD+机制

存在着因碳汇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法律属性认定困难、林权归属路径不清而导致的

碳汇归属不明、碳汇收益分配不统一而引发的潜在纠纷风险、多样的林权流转方

式影响 REDD+稳定性等问题。第四，公益林实施 REDD+项目需要注重生态补偿、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法律问题，同时要加强森林资源生态补偿政策法规，构建维护

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安全法律体系。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陈娟丽 

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王宏巍 

王宏巍就碳中和背景下林业碳汇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

先，王宏巍教授认为完善林业碳汇交易制度有利于交易主体权责分配的明确、有

利于市场的规范和调解、有利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我国现

阶段林业碳汇交易存在诸多法律问题：第一，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及配套的制度

设计；第二，林业碳汇产权不明晰，限制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展；第三，林业碳汇

自身不具备商品属性，且国内立法中缺乏相应的激励政策。最后，针对前述问题，

王宏巍教授提出应健全林业碳汇交易风险分配与监管制度，建立林业碳汇交易保

险制度，健全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机制，从而有效构建林业碳汇交易法律制度。 



莫张勤对四位专家的发言分别发表了评议，首先对于姜双林教授的发言，她

认为姜教授选取两个代表性的国家——巴西和哥斯达黎加作为样本，重点说明了

REDD+MRV 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我国林业碳汇的启

示，对我国林业碳汇的政策制定，还有后续的管理措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其

次对杨朝霞教授的发言，她表示就二氧化碳本身的特性来说不属于大气污染物质，

也不属于生态破坏物质，而是属于自然破坏物质。从生态产品来讲它属于典型的

公权。碳排放权主要是有法律性质还有经济属性，在交易过程中对立法和实践具

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也是碳市场顺利运行的一个依据和保障。再次对于陈娟丽

老师的发言，她认为实施 REDD+机制是我国当前林业领域助力碳排放工作的重要

一环。陈老师结合我国集体林权、公益林改革的背景，从目标契合点、自然生态

条件和制度改革的节点提出了法律障碍及风险，从法律上来说呢，要建立 REDD+

实施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王宏巍老师的发言，她认为林业碳汇交

易中有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配套设计，国内立法缺乏

相应激励；第二是建立风险分配和监管制度；第三是要明确碳汇的产权制度，建

立碳汇交易的保险制度。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后 莫张勤 

20 日下午 16 时 30分，会议进入了第三单元“林业碳汇实务研究”，由浙江

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法学学科专业负责人张永亮教授主持，发言嘉宾分别为福建顺

昌法院环资庭庭长张夏兰、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国强、浙江农林大



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施拥军、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高级实验师周宇峰。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张永亮 

张夏兰就福建顺昌法院“生态司法+碳汇”工作机制的实施及推广经验展开

论述。首先，张夏兰介绍了由顺昌县人民政府开发的全国首个自行设计、申报，

并由主管部门签发交易的创新项目--“一元碳汇”扶贫项目，该项目致力于贫困

户（村）的生态保护及森林修复等投入。其次，张夏兰结合全国首例认购碳汇替

代性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案件，详细阐述了顺昌县法院的生态修复性司法实践，并

总结了四点价值：第一，是对环境资源生态价值的积极肯定；第二，是生态修复

方式的有益创新；第三，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体现；第四，是“双碳目标”

的有力助推器。最后，张夏兰总结了当前“生态司法+碳汇”机制的几点成效与

不足。 



 

福建顺昌法院环资庭庭长 张夏兰 

陈国强就林业碳资产开发中的几个法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陈国

强将我国现有碳资产分为了政府发放的排放配额，减少排放所形成的经核证的减

排量，碳汇、碳捕捉等所形成的经核证的减排量，额外性不足所形成的减排量四

类，认为目前所谈碳排放权只是碳资产中的一类，对碳资产进行法律定性时应当

再作区分。其次，陈国强探讨了 CDM 项目的额外性问题，进而提出了国内 CCER

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同样存在额外性问题，在没有额外减排收益的情况下，项目所

产生的减排量不可能发生。最后，陈国强指出现有林业碳汇资产在目前法律框架

下的价值没有体现，尽管生态环境部推出了生态补偿机制，但该机制并非针对碳

汇功能，所体现碳汇价值也较少。因此陈国强提出应当尝试抛弃额外性标准，认

可森林碳汇的碳资产价值。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陈国强 

施拥军围绕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与计量监测问题进行分析。施拥军首先从林

业碳汇项目的开发意义、开发类型、合格性要求、开发和交易流程、必备文件、

辅助证明以及备案申报提交材料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了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基

本要求。其次，施拥军介绍了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的计算，指出在计量监测六大

碳库的选择时不必面面俱到，应根据经济有效性原则选择是否考虑各个碳库。最

后，施拥军根据林业碳汇的基本特性总结了项目的六大误区：第一，认为林业碳

汇项目就是卖现成的空气；第二，把林业碳汇项目程序简单化；第三，盲目规模

化，认为碳汇是无本万利的项目；第四，认为项目具有快速获利化；第五，林业

主管部门与多个意向开发主体签约；第六，忽略时效性，认为项目是无约束的交

易。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 施拥军 

周宇峰以农林产品碳足迹评估论证研究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周宇

峰分析了碳足迹的评估背景、作用和意义，认为碳足迹评估有助于农产品经营碳

过程全程溯源,统一规范农产品生态环保低碳经营的标准,在目前双碳背景下选

择有代表性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估,是农业领域的一项亮点工程,为低碳

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其次，周宇峰介绍了浙江农林大学的竹产品碳足迹

评估项目。该项目通过对代表性企业的产品系列进行调查评估，得出了对宜家家

居的产品评估报告并获得国际认可。最后，周宇峰强调目前我国农林产品碳足迹

评估论证和碳标签开发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今后需要从经济学和法理学角度,

为碳标签制度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涉及出口农林产品的碳足迹论

证,有必要了解各国所实施的碳标签制度和环境例外条款并在 WT0 相关原则与规

则之下,对其进行法律评价。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高级实验师 周宇峰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李兴锋副教授对张夏兰庭长的发言发表评议，他介绍

了一元碳汇是指选取很多贫困村，把每一个贫困村里每一个农户的林地拥有使用

权的权属先确认好，然后在权属之上对碳汇进行评审，评审完后由北京的一家公

司进行核证，核证结束后发碳汇量的证书，之后挂在一个微信小程序里，有一些

企业来进行购买。他认为它相当于判资产评测的一个司法实践，也相当于地方法

院保障地方的碳汇项目。但是一元碳汇与碳汇本身存在差别，其差别在于一元碳

汇还是没有注入额外性。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李兴锋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陈真亮副教授对四位专家的发言发表与谈观点。他认

为当前不少法律法规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有些滞后于实践，碳汇立法体系和执法

体系也有待进一步的优化。陈教授认为接下来的研究重点可以将经济管理、环境

科学等研究成果做一个法言法语的转化，例如数字化治理、碳金融、碳监管与执

法、碳司法等。另外现实实践中，包括有些研究特别是有些政策的出台，可能导

致一些地方层面的领会错误，出现一些运动式的碳交易或者碳汇现象，需要予以

重视。这当中可能有些制度的层面，甚至一些立法原因本身所造成。在林业碳汇

实践中，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要互相协作、协同，才能产生治理合力。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陈真亮 

20 日下午 17 时 30 分，大会进入最后的总结暨闭幕阶段。闭幕式由浙江农

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鲁可荣教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主任

王灿发教授做总结。 

鲁可荣表示，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对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的信任，把这

样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理论价值和核心应用价值的林业碳汇法律政策研讨会

交由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承办。其次，本次会议共来自十个单位的 11 位嘉宾

专家分别发言，三位专家做出了非常到位的评议，虽然本次会议是线上进行，但

是一次非常好的学术盛会。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鲁可荣 

王灿发表示非常感谢承办单位、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和支持单位各方面给予

的支持。这次会议时间短暂，但在这一次研讨会中，有来自实务部门的专家、学

校的学者、法院的法官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们的发言给了很多收获。 

 

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主任 王灿发 

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的成果，一是在法律政策方面交流了信息，从不同的角度

提供了专家学者们所掌握的大量信息。二是，这次会议使所有的参会人员都增长

了知识。三是探讨了很多问题，因为在林业碳汇，包括技术本身、管理、政策、



法律等方面，都存在着需要完善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大家都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还有待今后的检验。但是他认为这些建议都是

非常好的建议，都是值得为后续的法律政策完善提供参考。 

最后，本次会议圆满落下帷幕！ 


